
函 稿 代 碼 :CV3404 開庭 公告

最高法院 公告

發文日期: 中呼民出月η3年 3月 ↑ㄥ白發火一
發文字號 :台 民四字第l13000000l號

主旨 :公告本院ll1年度台上字第l

依據

求返還所有物等上訴事件 ,

秩序 ,爰依法核發旁聽證 ,

請查照 。
:依法院組織法第84條 第5項

班t。

公告事項 :

一 、本院上開事件 ,定於113年4月 23日 上午9時30分 ,在本院2

樓法庭行言詞辯論 。

二 、本次言詞辯論 ,旁聽證核發方式如下 :

l-｝法庭內設有民眾旁聽席52席 、記者席12席 。並於 1樓記者

室同步播放開庭實況供記者觀看 。不得使用3C產 品拍照 、

攝影 、錄音 、錄影 。

日領有旁聽證者 ,進入法庭應全程佩戴旁聽證 ,並於是日上

午9時25分前 ,憑 旁聽證依2樓法庭座號就座 。

日開庭 中離席並離開本院者 ,須繳還旁聽證 ,如欲再進入旁

聽 ,應依規定另行辦理旁聽證 。

三 、本院定於l13年 4月 23日 上午9時l0分起 ,在本院1樓大廳發

放旁聽證 ,請領旁聽證者應服裝整齊 ,並攜帶身分證明文

件換證 (旁聽民眾請出示國民身分證 、駕駛執照或其他由

政府機關核發附有本人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 ,所提證件於

交還旁聽證時發還之),依序登記領取 ,至額滿為止 。

四 、旁聽人員應遵守 「法庭旁聽規則」及 「最高法院門禁管制

暨安全維護實施要點┘之規定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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